
对中小学 “管办评”分离的企盼、忧虑和建议 

文/林卫民 

 

“管办评”分离关键在于突出法定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的法定属性，

要让学校在法定监管范围内，根据法律赋予的办学权力和义务，合法地

从事教育组织实施活动和教育改革活动。 

例如，学校依法组织实施国家课程、依法管理学术研究活动、依法

聘用和管理教师、依法规范学生在校行为等。 

中小学校对“管办评”分离政策充满着期待，然而，实现“管办评”

分离并不是一件说到就能做到的事，对此，中小学校有很多忧虑。 

迈克尔﹒富兰在《变革的力量（续集）》中提出，一项能够支持学

校教育的、来自“校外”的教育政策，需要四项基础成分：有利于分权、

有利于地方和学校能力建设、严格的外部评价、鼓励改革与创新。显然

实施“管办评”分离政策的关键点也来自这四个方面。 

首先，要将办学的责任和义务下放到学校层面。学校特别需要拥有

教育变革的自主权，因为，现实中优秀教育实践成果的发展总是受到太

多的干扰：专业知识和行政潜规则的差距很大，学校力量与行政权利抗

衡时的单薄，来自上级部门形形色色的规则和规定等。 

因此，在实施“管办评”分离政策时，地方教育行政部门领导要理

直气壮地通过“权力清单”来“扫清障碍”；还要有“弥补空白”的思

想，坚定地支持有利于权力下放的政策。 



第二，教育行政部门要花大力气投资于学校能力建设。中小学校要

很好地实施自己的办学自主权，取决于校长、教师的专业素养和能力。

教育行政部门要把物力、财力花在投资于这一“中间环节”上，直接和

间接提供各种学习的机会，促进中小学校的管理干部、教师和其他专业

人士的知识、技能和工作水平的进一步提高。 

第三，一个严格的外部评价制度是实施“管办评”分离政策必不可

少的。评价的核心思想是：它只是一种教育的工具而不是管理和控制学

校的直接手段，其关键作用是帮助学校进行自我反思，并找出没有得到

改进的学校从而干预那些长期处于失败状态的学校系统。 

评价的前提是要有一套完整的标准和考评操作体系，“何种教育目

标真正有利于儿童，何种教学称之为高质量的教学，何种学校环境更加

有利于学生学习”，这一切，在技术上和观念上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